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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委〔2022〕46号

上海电力大学对外宣传工作管理办法

为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规范管理，提高对

外宣传的质量和水平，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在《上海电力大学网

站信息发布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对外宣传工作，参照上

海电力大学外事工作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特制定《上海电力大学对

外宣传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对外宣传工作实行“归口管

理、分级组织、全员参与”的原则；坚持统筹策划、密切配合，确

保对外宣传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为学校的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舆

论环境。

第二条 对外宣传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全面贯彻执

行党和国家有关对外宣传工作的方针、路线、政策；按照“导向性、

新颖性、时效性”的要求，及时反映学校各方面创新工作动态，深

度报道学校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充分展示学校办学经验和办学成

就，准确把握对外宣传重点，敏锐捕捉对外宣传亮点，整合校内外

资源，推进对外宣传工作。

第二章 组织管理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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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中“对外宣传工作”包括学校各二级单

位主动对外宣传、发布信息（包括科研成果发布），校外媒体（包

括境外媒体）前来采访报道等。

第四条 对外宣传主要采取举办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邀

请新闻媒体参加学校相关活动和来校采访、向新闻媒体发送新闻通

稿、利用校内媒体发布新闻信息、重要科学研究成果发布等形式进

行。根据不同的情况和要求，采取不同的对外宣传形式。

第五条 对外宣传工作由党委宣传部统一归口管理。凡学校组

织的重大活动和发生的新闻事件、召开的重要会议、做出的重大决

定和举措，或涉及全校性的宣传报道，统一由党委宣传部进行对外

宣传。

第六条 党委宣传部根据学校工作的需要以及社会公众的反映，

适时组织策划有关新闻采写活动，各二级单位要积极配合，为新闻

媒体采写工作提供便利、服务和必要保障。

第七条 各二级单位组织重大的、有特色的活动，或组织采写

了具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的新闻、或重要科学研究成果发布等，

须填写《上海电力大学邀请(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申请备案表》

，二级学院党委（党总支）书记、职能部处负责人签字，完成申请

备案后由党委宣传部联系校外媒体采访宣传。

第八条 校外媒体主动前来采访时，各二级单位须查看记者证、

单位证明等相关材料，填写《上海电力大学邀请(接受)新闻媒体

采访报道申请备案表》，二级学院党委（党总支）书记、职能部

处负责人签字，至少提前两个工作日报至党委宣传部，经审核备

案后方可进行。师生个人接到媒体采访需求的，须上报所在二级单

位，并经二级单位报至党委宣传部审核备案后进行采访活动。采访

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规及学校的相关制度。如有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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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港澳台地区)媒体参加，或涉外信息报道，需同时经国际交

流与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审核会签。党委宣传部视情况会同国

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报分管领导审批，必要时报上级外

事、外宣主管部门审批。采访后，相关部门应及时向党委宣传部提

供刊发稿。

第九条 校内师生员工因公或因私出国，不建议在境外接受

任何境外媒体采访。如因特殊原因接受境外采访，须第一时间向

所在二级单位党政负责人汇报。二级单位第一时间向国际交流与

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及党委宣传部汇报。

第十条 学校鼓励师生员工个人采编和制作各类正面宣传学

校形象的宣传作品，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审核后发布。应严格遵守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污蔑、

攻击他人或集体。涉及全校性的对外宣传作品由党委宣传部会同有

关方面共同审核。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学校声誉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校

将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一)未经批准，擅自发布或超越发布范围的；

(二)未经授权，以学校名义发布新闻、带有宣传性质作品

的；

(三)未经核实事件真相，发布虚假新闻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

(五)涉外宣传，未报备、违反外事纪律的；

(六)其他情形。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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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

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中共上海电力大学委员会

2022年12月28日



上海电力大学邀请(接受) 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申请备案表

申请部门 申请日期

拟邀请(接受)媒体

是否涉外媒体 □是 □否 是否涉外报道 □是 □否

采访事由

采访对象

采访时间 采访地点

记者及单位

记者证号 联系电话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申请部门意见
主要负责人： (签字)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国际交流处、

港澳台办公室意见 主要负责人： (签字)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党委宣传部意见
主要负责人： (签字)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分管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注：请于采访报道前向党委宣传部提交此表（邀请校外媒体采访的至少提前5个工作

日，接受校外媒体采访的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由申请部门留存，

一份由党委宣传部存档。涉外(外国、港澳台地区)媒体或涉外报道需请国际交流与合作

处（港澳台办公室）会签。表格在党委宣传部网站下载，联系人樊丽达。



上海电力大学师生个人接受 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申请表

申请人 申请日期

申请人工号/学号 联系电话

拟接受媒体

是否涉外媒体 □是 □否 是否涉外报道 □是 □否

采访事由

采访时间 采访地点

记者及单位

记者证号 联系电话

所在二级学院或职能
部处意见 主要负责人： (签字)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适用于师生个人接到媒体采访需求时向所在二级单位报备，此表由二级单位保存。

该表不作为同意接受采访的依据，二级单位受理师生申请后，需向党委宣传部提交《上海

电力大学邀请(接受) 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申请备案表》，审核通过后方可安排师生接受采

访。


